T AL AR 2 2R F A
114# B $ 35 % 12425
SO A AR LIHE O RRFRET
(S + E R

IAMAETFaR AR E R ERBFTHRAL W (142 R F

% 0588%%) Mmm%ﬁ(m B3 RI38BIR) o kD AR
ﬁ%ﬁﬁﬂf%%i?éém CHAEP N ST ¥ N TP
B g1 35 4o

LA S A fzt@’!'(‘—"KITZ\ v -‘fﬁ'?%'){» FE%L‘QE
'1 f’]ﬂ’z‘\*‘\fﬁﬂﬁ‘i \SFE%is‘ikﬂ'J£
LHEFF AR o aed PR A ETE

WEH TR -
AR LR
-~ RERLTRE G AR R REAL3E L G

-
i1
—
NG
&
—_
N,
=)
g

)
ek B AR L R ERREES - §2
W ARR Y fﬂfiﬁﬁ
Hﬁﬁii’v%%é

sk BT DA K %ﬁwzﬁﬁwi*iﬂﬁ?f‘
FLHARR > AR BEHEAE > I FFWIE F2TIEZ 240
i’nﬁk‘z$1591';"liﬁ~%i161 2.2~ %161i52.3~ %
16312 1% $ 16415 3 % 17065 R 22 "] » & L& o

=~ %303’,51?;?;}7%\ i’jﬁ]?%ﬁ}’xgi{.\’ﬁ:é‘&‘z i\‘. (am,.
2) TR E AOOF AN FII4E8Y TP #5425
2 %8¢ 2 pe i@y (LAR3FEFANT9F ) > 222
&ﬁ%%ﬁfﬂwﬁ%w?"iﬁﬁi'éﬁi%—ﬁ’
AREFEP R L P AR RRZHF -

= o B A

(=12 $1HhES 122 v % » HE Zappd 2 g 42— ik



g2 k% BRI FAZMAREE B IREA
gz\:é"%;‘;:%si RN T A R P OB 0 B ST
Ao A EF I o X FEAN- BRANFLIEERS AR
A - B o A E AT AT Ao T B de AR B
oo M iT 2 BaS AR o AL SRR PR S X ATy
PRAECEBE S FHETL s BEHE B - B o

Hﬁﬁﬁ*OOﬁﬁﬁéfiiﬁﬁ—%é’%Fﬂ%$%0
8 197 sk B o

Hﬁ%ﬁ*OOﬁﬁﬁ%F%E?ﬁi?ﬁ:%é’ﬁﬁﬂé
F1T50E % 198 2 3 VB A 275 dodesi g frn 2 4
KA R B o NFE BPER o R Y P2 5354
EZFAE T o F G AL SR PR g Rt Rl B S B
atﬁ F’@” T g o AR SRR
Ty AEd Ti 2 (A ABREBFRESRTOE ) » H A 4P o

(Wﬁﬂ“*Cﬁwﬁﬁkériiﬁﬁiﬁé’fﬂwwé$%0
g %:II?-ﬁBJL B o

Eps i VB3 > PR LY FEIK BAGEE
AESVIE RS & 38 L & JoL SR E PSS T R
-1y ‘giﬁ"ig%m%\;?{-g%’i ’ "“‘/Z‘Fm/\akﬁi” | 2w &
B P F R R EEL AV E S AL G
METEFE - FLUE G EEEPMY AR Y0 KR
%%44%’%§%1%@4M§ﬁiii’jﬁﬂw%%
zZMP RS EAFEREFA 00700 7 WA
FEHELlAARET Y (R EL¥E5257TF) »wARHE
RI|EAFT AR EARE - BAEEZ DL > FH N
BOAATVARBERR A A2 2 Nl 0 2 B ACASIR T i & A
T2 A SH B AT 2 o S 2Lt R A
LPRRH R ARAPE BRRGTY > X RLBEEL AT (S
TIRIFE G A B RBREELF FaATR A LR
272002 200% ¢ é*ﬂﬁ’éwkﬁﬁﬁﬁéw

~
.|
T
N
oo
o
o
S oW
EH
4
CJO

g~ ~8F~ 685000~  &xz>]



14287 31pLHRE > RigALHEN ~F A anjril
AR NIRRT REELIARE SR (A A% 4 4 5802869
7~99~101~103F ) » wagsa ot j »ried » L L P
bl P ihs AEEE M2 B E S VR A ER
AL g ST A2 P o %”z:#d";a TR ML AP
BRLATWALR AL BFRES A T NATLREI0F
A2 FEEAGk R (A AREFREF0F ) 0 AR A A
%w%i%%r*41%mjﬁ%ﬁiw’ﬁﬁ@¥%5£
Fffrar% PLE &2 AT HARE o F F A0 2% fiE
LI 1:z>l B2 e B pERT s b BERAR 0 P B {&«ﬁ“'“v\#ﬁ

B ot o e B 7R A K ’ﬂﬁti’%?£€M§*€K%
o TR R m R TR TR i W ER e i 380 ]
BaE s B3 BTG P Y o HRE TP oA
TR =4 i—?%h’#b%ﬁF%MW¢%&%Qﬁﬁ
A FREFAL00 00 7 WA RE E L1
¥v 3 (AW E%H5307TF ) » e domf» 5 ik 5;138',5%41
FOEHRE 0 F A T AT e
Pt wm%T o BE M EFREF2TIFEL1% 15 > %2990F 5 198
wE s %3100F2.2 > %4541 %27 > ) %3200 % 138 ~ %175
ER1E S R41ES 1B W E ~ HFD1E DI > P T2 % 1iF 2

Q
\uz
s

Sl BT ROFEAZ 2T BT Flvd IR -

=2 £ 3 114 = 9 E 4 2
MNEF LR 2 F AP

M AEMERAER o

Yo PRAFE s et 2R 200 e A ) R (R

AR

b
i
mj



EN B 114

=R %Jﬁau‘fl/}j{l]/’]‘7 477 ai';;}i};’l—'zxﬁ,.ﬁ [%t@\?’f)» )
T'?E:Y'J—’— o
PoER EA)E % 3200F

%%fﬂ%ﬁwg%ﬁﬁ RWE
114# & ¥ F % 9588%5L
Ak 2 A00 9 28% (2 m00=007 00p 2 )
LO0O* OO%OOR.000% 04 005
Eﬂ EN A R 2000000000%{
PR Tk A R ';‘% TR RS R RERAF W
B G E G AT
e ﬂti%’
-~ rO0ORBGE A 2 E29 0 AL PR 0 AR
44?r4lg 10p FROpFF > g M3 FER > {2 FHIR
iy e @07y 2 EWI-87625 A Fas Al e > B4 157
IF»Lf; (/B RN - B
=~ ROO14#47 1o FR1pEF - SR PR HP-F S 2 4
y 2 A AP A RORIGELE283E B ATl

‘H:

lT

-
&
H\
o=
!

A



X

WY R Bi% e 32 o’k A ’-fbhf"fj%r’ﬁ Eras s

Q N OQ N
AOORBE B & 322 977
BARAT & 35
e QOE s yrpkr v 2. 2 4 ¢ ¢

P st ) > BEL SRS o

&”’1‘)34727 ZG—-‘ , IJE] %7‘\*1..}\

A8 8 e

r'T'-"

1P F

S EEEF S 0 B F 2 B
i%ﬁi%ﬁi
RE DL Bl DI HPD A 47O

OO0 -

 ATERE 2R 0 1144
td a3 OOFOOH005H -
1B (P F 4 ddrde

s fRSEARERTESL > II4E47 11p F =0 > g
7 OO0®ROOK 0%\000%’{8" ’ ;?EFL"\'OO#fP TE/B7 24 ¢
& 5 ¥ E/ﬂjlfi’.‘q'ixg\’i’\#ﬁ 07 ‘5:3‘_”@“ #«j;fﬁ» A,OQ at A
i{i%éé A b & X H e

I‘?ﬁ“""f T B PR AR \—'};Kfl/\"J\"JOO\E,OO\:?:O
O~ OO%FHd 149 JefrE R < A hiR2 7%

FEPR T AT IR E T

- cEpFE Erl

Bl | IR R ok Y Rt X Es

I a2 200 &R | LAt OO0 -2 2 2d e o2
20 AY 2 ki 7 o

2 A R L A AR AR R > ALy
Brleg#2 == -

2 %ﬁ%@EABCDLﬁ%%% FAE FEIRIEILG G LD
O~2#4*t 70 f?fF‘LOO”’“r*pi#V"'ifi?‘\“
O"DQQ‘——?OZ.% ‘ﬂOO e OO0~ FOO*TF 4t
O~2 QO &z | 29n2 Q'8 £9 -

A F
3 |MFETARBHE2F|LLALHEIPF > TARABE e 7 AP R L
Edp ey G MARE R BER LR TR o
2.3 P2 L e OO 224 & 22
7 o
4 i*“?’ PR E R R | B Gt Bl Bicke &P B4 07
< Ak 3&7*‘# ?;:;\‘.i;f;aii?o
LI W= Lo LR

FER




(\ER)

P&rd ~ A IRAR
o H o doh o5

e
5 | # fEitm FORAR £ 4 [doi 4 fr 7 2 3 2 EWI-8T6255 4 F A ) 48
N B A E R AV AE FRIRILG T LD

727002 00~x00%F - 22
w2 EF -

6 A EFRIFEL B R ENRLIENE T RIHHENE > R
FRE LT LR EOPEE S A F AR P
B A B 11048 |2 F R o
ENCE

B g o o i T AR
EL TP TR - 2=223% > B R W 7535 3
TR
Wi or g2 40 22 FRL A P REET
ERLNE SN 5 A P e
@I 23R 5 s Eell]-87625 e Fis ql4s 8 2 75 » 7~
%pﬂlé%%@@gﬁﬁs~ﬁjﬁ%&ﬁ**ﬂa;bﬁw%$%
By F 22 Eﬁ)ﬁzlfq‘:béiﬂi%’% ¢
R 5‘1*5—3’ RN SN N ES
Eieh o FlEE EAEL R IR G - RMG £ T
é“ﬂ%ﬁﬁ‘ﬂmﬂﬁwo
=~ AR E F 251 B IR A N o
R
SR S
¥ = xR 114 £ 4 y 29 P

w®
St
mi



Ei
A
Tk
A
O

= Y I}ﬂ?] 114 ¥ 5 3 9 p
%‘ i ”E" BRiE E

PoE R R I)E % 3200%

BRGAe AF AR 229) > a FPEAZEAEY 0 ST
Beoo L5 BT HAS 30k 50§

LBl Ep e AR A ;‘éiﬂfljgf,ﬁ’rﬁ%%’é &izﬁsg—gwﬁﬁ
T8 2 A T b o

—’3-.1"_: IE'_7 #\323'3«:“117 o

#EARAE 51750

AN - 1t 2 e A ﬁL'rJP Fooo A ;}_y_j}g%:ﬁ ,;5@1 &
BT E TG R

%,{'}\"{%J‘ 73|1_: fg:ll /’]‘_Lé < t“-i"’ﬁ ;}’% ’ __’ff(i 2}#}%"&-‘5 ’ }f‘@S =
J‘/‘—T"ﬁ ﬁplilhj o

4 ‘}\"{%J‘ T ||_,.I/ ’]‘7 ;}77 ’ _,P(’—l' \-!— ['Zxé;.ﬂz }'{-@‘;” A =4 =
"}"T']gljv‘% o

PoER R % 354i0E

R T C E LB A AL AMY > R AT
SRAR AL R 2 ENTRHAT RS 1 F 5 AN

T%Jfo
it &
HaBh | B M ELIE S A

1 |MMC-3387%¢ 700
2 |NFE-3299%L = OO0

3 |EPU-3795%. |3 OO
ERIRETHREZREEHMES

1144 B 1 3 % 1388155
i 2 A00 ¥ 28% (X E00£00% 00p 2 )

CASS



200 OO®OOR000%& 05 0058
(¥ % 223800000003 7
¢ )
B X & o zEri- S%e 0 20000000005
FABML FIEAEEEE D RE R R TR R (1145 %
P 10TIHL ~ B 08) MBI > it o BB P 2 BI T AP0 2
ﬁfﬁ%lr"f
BEF CAOOWRRHI4ELY 10p FROFFF > gt
HEE T,gﬁ’wfr' 2 (T8 PRIFIR \’ﬁ A ””1"75 2_EWJ-8762
“3'{,7?)2_? EAE SR H T ERY LGN E P FRIFEF S
FREEL AR > 2 E A % R R RIEE3H283
A SR S LR IR NUNRE- N RS e
WEF (0 HTF 2 D IRT B RS g ROV
e ZEPU-37955 ¥ €414 2 Ap 2 iS4 2 » R B
EELIPERATRAS L AP S s (—T%ﬂ—gﬂbﬁ'
fo4 & F ) 0 ENEPU-3TO A £ AW A R 2 T8
FI A A RA DR B FAFT N F AR A O F

%y

o

N EH
Ht AOO» &2 47 2 it

)
St g OO B2 4537
E)d o 4 ord iz T (e TP il
E0114 & 4 3 5% 958850437 % 2 ¥ H T
o REREE D AR B 1THIE S I LR A g 2 b R4
AR R T P RV EES < ST o -
T o~ BPEEd
HEAOOT Flle- M£ gz 2E o £5r2% %5y 11l
47 B 3 % 05888 4227 » d % F?u.ullzlﬁ FF F107T15.%

EFE@Y > FEEARFE 2RI EFT AL LR AR
RiE AERT HEFE
xR

FN\A



AT Z iRtz i Ay e s R A ;}#}%xgdﬂz - -
T _EJ‘}"‘L‘#’S 2 o

WNEE T iE k2 p e A e s R oK ,%xgiﬂz ;
_r‘z*r«)g =) o

LV L R DK B E o R
(I,(T—gjf" o

¢ oER R % 3540

B A ET Z E 2 s A 2 AR 2 > L ud T
SRABAE 2 BT F YR FRS 1 F 5 F AN

&
o
1o1S

e
©
N
Rl

'T,‘gljﬁ °
70 A
EOE DA A 7 24 2 B
I | 4edesd PR FRH | OO HIL B - A PRI E
— BT o, &r%;}i—g‘]ﬁ , u%rTi ﬂ;’;x,% i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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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審訴字第1242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洪庭毅




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4年度偵字第9588號）及移送併辦（114年度偵字第13881號）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並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戊○○犯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罪，各處如附表各編號「宣告之罪刑及沒收」欄所示之刑及沒收。如附表編號1、3「宣告之罪刑及沒收」欄所處之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，亦非屬臺灣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，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，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故本件之證據調查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，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、第161條之2、第161條之3、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，並增列被告戊○○於本院民國114年8月7日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（見本院審訴卷第74、79頁），核與起訴書所載之其他證據相符，足見被告之自白與事實一致，本件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洵堪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按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罪，其直接被害法益，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，雖同時侵害私人之財產法益，惟仍以保護社會公安法益為重，況放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，其毀損部分，不另論罪。又行為人以一個放火行為燒燬多人物品，仍祇成立一罪，不得以所焚所有人數，定其罪數，從而計算罪數，應以行為之個數為標準，是被告為雖同時燒燬多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，核其所為，仍屬單純一罪。
　㈡核被告戊○○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。
　㈢核被告戊○○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事實欄二所為，係犯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他人所有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罪。公訴及併辦意旨均認被告另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，尚有未合；又公訴意旨認上揭放火罪與毀損罪為想像競合犯，應從一重論以毀損罪，亦屬未洽，惟經檢察官當庭刪除更正之（見本院審訴卷第75頁），併予敘明。
　㈣核被告戊○○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三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。  
　㈤被告所犯上開3罪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分論併罰。
　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前竊盜、妨害性自主、詐欺、毀損、違反職役職責等案件，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案紀錄，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素行非佳，被告正值青年，不思以正當手段獲取財物，竟圖不勞而獲竊取他人之物，顯然欠缺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，考量其所竊取之財物業經查獲而發還告訴人乙○○、甲○○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紙在卷可考（見偵卷第55至57頁），尚未使其等受到重大損害；又被告未顧及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，率爾以自備打火機點燃香菸之方式放火，分別燒毀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，所生損害非輕，應予非難；惟念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又被告雖與告訴人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、英屬開曼群島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己○○及辛○○等人達成調解，分別同意賠償新臺幣（下同）8,000元、3萬元、8萬元、6萬5,000元，並約定於114年8月31日給付完畢，然迄未給付等情，亦有本院調解筆1份及公務電話紀錄4紙附卷為憑（見本院審易卷第85至86、97、99、101、103頁），尚難認其犯後有所悔意，兼衡其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所竊得財物之價值，放火燒燬之財物價值及對社會公安造成之影響，且迄未履行賠償，暨被告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、未婚、職業為工程，月入約新臺幣8至9萬元之家庭經濟狀況（見本院審訴卷第80頁），分別量處如本院附表各編號「宣告之罪刑」欄所示之刑，並就得易科罰金之刑，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另審酌所犯2次竊盜罪、1次收火罪之犯罪時間、地點密接，犯罪態樣部分相同，其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，爰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項所示，並就所處得易科罰金之刑，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
四、沒收部分：
　　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被告所竊取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、三所示之財物，核均屬其犯罪所得，惟業經查獲而發還告訴人乙○○、甲○○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紙在卷可考（見偵卷第55至57頁），已如前述，爰依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，不予宣告沒收。
據上論斷，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，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刑法第320條第1項、第175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、第51條第5款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庚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劉畊甫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　法　官　吳天明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繕本）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憶姵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附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件：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偵字第9588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戊○○　男　28歲（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列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戊○○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4年4月10日凌晨0時許，在臺北市萬華區，竊取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之EWJ-8762號租賃輕型機車，得手後即做為代步工具使用。
二、戊○○於114年4月1日凌晨1時許，騎乘上開竊取得手之輕型機車，至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3巷內，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，以自備之打火機點燃煙蒂後，將煙蒂及車輛留置在該處而離去，致火勢延燒而將如附表所示之普通重型機車燒燬，而致生公共危險，並生損害於機車所有人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。
三、戊○○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114年4月11日凌晨4時47分許，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前，竊取乙○○置於機車腳踏板上之黑色包包1個（內容物詳如扣押物品目錄表），得手後隨即離去。
四、嗣經警調閱監視器追查，於114年4月11日上午5時，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前，發現戊○○持有竊得之黑色包包，且身形與縱火之人相似，經盤查後逮捕戊○○，並扣得失竊之黑色包包及其餘失竊物品，始悉上情。
五、案經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、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、乙○○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證據關連性



		1

		被告戊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
		1.被告戊○○有竊取機車及黑色包包之犯行。
2.被告辯稱：我不是故意燒燬機車，我沒有想到會發生火災云云。



		2

		告訴代理人甲○○、告訴人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、乙○○於警詢中之指訴

		1.被告竊取告訴人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、告訴人乙○○所有之物之事實。
2.告訴人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所有如附表所示之機車遭燒燬之事實。



		3

		現場監視器檔案2份暨翻拍照片

		1.被告離去時，監視器上已可見明顯之火焰，顯見被告知悉已點燃火勢之事實。
2.被告竊取告訴人乙○○所有之黑色包包之事實。



		4

		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搜索、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、扣押物品照片

		警方於逮捕被告時扣得如扣押物品目錄表所記載之物之事實。



		5

		車輛詳細資料報表4份、車損照片

		如附表所示之機車及EWJ-8762號租賃輕型機車，分別為告訴人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、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所有，且均遭燒燬之事實。



		6

		員警職務報告、被告照片、台北市重慶北路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

		員警於被告縱火後，至現場封鎖調查，復於同日上午5時許發現被告與嫌疑人特徵相符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論罪：
　㈠核被告就事實欄一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；就事實欄二所為，係犯刑法第175條第1項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罪嫌、刑法第354條毀損他人器物罪嫌；就事實欄三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。
　㈡被告就事實欄二所為，係以一行為犯放火罪及毀損罪，為想像競合犯，請從一重論以毀損罪。
　㈢被告所犯事實欄一至三之3罪，其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請分論併罰。
　㈣被告所竊得之物均已合法發還告訴人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可佐，爰不聲請宣告沒收。
　㈤至告訴意旨認被告燒燬EWJ-8762號租賃輕型機車之行為，亦涉有刑法第354條毀損罪，惟上開機車於當時業已遭被告竊取，是告訴人之財產法益業已為先前之竊盜行為所破壞，後續縱有毀損車輛之行為，亦屬不罰之後行為，然此部分如成立犯罪，因與前開起訴之放火罪係法律上一罪關係，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，附此敘明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 　致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　　庚○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 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　鄭伊真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罪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 1 年
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 3 年
以下有期徒刑。
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拘役或 9 千元
以下罰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
毀棄、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，足以生損害於
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
下罰金。
附表
		編號

		車牌號碼

		所有人



		1

		MMC-3387號

		丁○○



		2

		NFE-3299號

		己○○



		3

		EPU-3795號

		辛○○






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併辦意旨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偵字第13881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戊○○　男　28歲（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另案在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執行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，應與貴院刑事庭審理案件（114年審易字1071號、洪股）併案審理，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：
一、犯罪事實：戊○○於民國114年4月10日凌晨0時許，在臺北市萬華區，竊取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之EWJ-8762號租賃輕型機車為代步工具使用，復於同日凌晨1時許，騎乘上開竊取得手之輕型機車，至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3巷內，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，以自備之打火機點燃煙蒂後，將煙蒂及車輛留置在該處而離去，致火勢延燒至包含EPU-3795號普通重型機車在內之數台機車，致由英屬開曼群島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（下稱睿能新動力公司）所有，置於EPU-3795號普通重型機車內之電池亦因此燒燬，而致生公共危險，並生損害於睿能新動力公司。
二、證據：
　㈠被告戊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　㈡告訴代理人丙○○於警詢之指訴
　㈢告訴人所提供之電池更換紀錄、電池訂購單
　㈣114年度偵字第9588號起訴書之證據清單資料
三、所犯法條：刑法第175條第1項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罪嫌、刑法第354條毀損他人器物罪嫌。
四、併辦理由：
　　被告戊○○前因同一公共危險之犯行，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9588號起訴，現由貴院以114年審易字1071號案件審理中，有該案起訴書、全國刑案資料查註表各1份在卷足憑，本案應予併案審理。
　　此 　致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　　庚○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　鄭伊真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 1 年
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 3 年
以下有期徒刑。
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拘役或 9 千元
以下罰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
毀棄、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，足以生損害於
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
下罰金。
附表：
		編號

		犯罪事實

		宣告之罪刑



		1

		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示

		戊○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		2

		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所示

		戊○○犯放火燒燬他人所有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罪，處有期徒刑壹年。



		3

		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三所示

		戊○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



 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審訴字第1242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洪庭毅





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4年度偵字

第9588號）及移送併辦（114年度偵字第13881號），被告於本院

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

序審理，並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戊○○犯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罪，各處如附表各編號「宣告之罪刑

及沒收」欄所示之刑及沒收。如附表編號1、3「宣告之罪刑及沒

收」欄所處之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

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

    徒刑以外之罪，亦非屬臺灣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，其

    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本院告知簡式審

    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

    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，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

    審判程序，故本件之證據調查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

    定，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、第161條之2、第161條之3、第

    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

    ），並增列被告戊○○於本院民國114年8月7日準備程序及審

    理中之自白為證據（見本院審訴卷第74、79頁），核與起訴

    書所載之其他證據相符，足見被告之自白與事實一致，本件

    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洵堪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按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罪，其直接被害法益，為一般社

    會之公共安全，雖同時侵害私人之財產法益，惟仍以保護社

    會公安法益為重，況放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，其毀損部分

    ，不另論罪。又行為人以一個放火行為燒燬多人物品，仍祇

    成立一罪，不得以所焚所有人數，定其罪數，從而計算罪數

    ，應以行為之個數為標準，是被告為雖同時燒燬多人所有物

    致生公共危險，核其所為，仍屬單純一罪。

　㈡核被告戊○○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

    1項竊盜罪。

　㈢核被告戊○○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事實欄二所為，係犯刑法第1

    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他人所有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物，致

    生公共危險罪。公訴及併辦意旨均認被告另犯刑法第354條

    之毀損罪，尚有未合；又公訴意旨認上揭放火罪與毀損罪為

    想像競合犯，應從一重論以毀損罪，亦屬未洽，惟經檢察官

    當庭刪除更正之（見本院審訴卷第75頁），併予敘明。

　㈣核被告戊○○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三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

    1項竊盜罪。  

　㈤被告所犯上開3罪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分論併罰。

　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前竊盜、妨害性自主、

    詐欺、毀損、違反職役職責等案件，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案

    紀錄，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素行非佳，

    被告正值青年，不思以正當手段獲取財物，竟圖不勞而獲竊

    取他人之物，顯然欠缺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，考量其所竊取

    之財物業經查獲而發還告訴人乙○○、甲○○，有贓物認領保管

    單各1紙在卷可考（見偵卷第55至57頁），尚未使其等受到

    重大損害；又被告未顧及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，率爾以自備

    打火機點燃香菸之方式放火，分別燒毀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

    物，致生公共危險，所生損害非輕，應予非難；惟念被告犯

    後終能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又被告雖與告訴人和雲行動服

    務股份有限公司、英屬開曼群島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

    、己○○及辛○○等人達成調解，分別同意賠償新臺幣（下同）

    8,000元、3萬元、8萬元、6萬5,000元，並約定於114年8月3

    1日給付完畢，然迄未給付等情，亦有本院調解筆1份及公務

    電話紀錄4紙附卷為憑（見本院審易卷第85至86、97、99、1

    01、103頁），尚難認其犯後有所悔意，兼衡其犯罪動機、

    目的、所竊得財物之價值，放火燒燬之財物價值及對社會公

    安造成之影響，且迄未履行賠償，暨被告自陳高中肄業之智

    識程度、未婚、職業為工程，月入約新臺幣8至9萬元之家庭

    經濟狀況（見本院審訴卷第80頁），分別量處如本院附表各

    編號「宣告之罪刑」欄所示之刑，並就得易科罰金之刑，諭

    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另審酌所犯2次竊盜罪、1次收火

    罪之犯罪時間、地點密接，犯罪態樣部分相同，其責任非難

    重複程度較高，爰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項所示，並就所處得

    易科罰金之刑，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

四、沒收部分：

　　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，於全部或一部不

   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刑法第38條之1第1

    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被告所竊取如起訴書犯罪

    事實欄一、三所示之財物，核均屬其犯罪所得，惟業經查獲

    而發還告訴人乙○○、甲○○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紙在卷可

    考（見偵卷第55至57頁），已如前述，爰依第38條之1第5項

    規定，不予宣告沒收。

據上論斷，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，第299條第1項

前段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刑法第320條第1項、第175

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、第51條第5款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

1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庚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劉畊甫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　法　官　吳天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
繕本）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憶姵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附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
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1年以

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3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。

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拘役或9千元以

下罰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件：
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偵字第9588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戊○○　男　28歲（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0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列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

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戊○○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4

    年4月10日凌晨0時許，在臺北市萬華區，竊取和雲行動服務

    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之EWJ-8762號租賃輕型機車，得手後即做

    為代步工具使用。

二、戊○○於114年4月1日凌晨1時許，騎乘上開竊取得手之輕型機

    車，至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3巷內，基於放火燒燬他人

    所有物之犯意，以自備之打火機點燃煙蒂後，將煙蒂及車輛

    留置在該處而離去，致火勢延燒而將如附表所示之普通重型

    機車燒燬，而致生公共危險，並生損害於機車所有人丁○○、

    己○○、辛○○。

三、戊○○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114年4月

    11日凌晨4時47分許，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前，竊取乙○○

    置於機車腳踏板上之黑色包包1個（內容物詳如扣押物品目

    錄表），得手後隨即離去。

四、嗣經警調閱監視器追查，於114年4月11日上午5時，在臺北

    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前，發現戊○○持有竊得之黑色包包，且

    身形與縱火之人相似，經盤查後逮捕戊○○，並扣得失竊之黑

    色包包及其餘失竊物品，始悉上情。

五、案經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、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、乙○○

    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證據關連性 1 被告戊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.被告戊○○有竊取機車及黑色包包之犯行。 2.被告辯稱：我不是故意燒燬機車，我沒有想到會發生火災云云。 2 告訴代理人甲○○、告訴人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、乙○○於警詢中之指訴 1.被告竊取告訴人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、告訴人乙○○所有之物之事實。 2.告訴人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所有如附表所示之機車遭燒燬之事實。 3 現場監視器檔案2份暨翻拍照片 1.被告離去時，監視器上已可見明顯之火焰，顯見被告知悉已點燃火勢之事實。 2.被告竊取告訴人乙○○所有之黑色包包之事實。 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搜索、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、扣押物品照片 警方於逮捕被告時扣得如扣押物品目錄表所記載之物之事實。 5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4份、車損照片 如附表所示之機車及EWJ-8762號租賃輕型機車，分別為告訴人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、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所有，且均遭燒燬之事實。 6 員警職務報告、被告照片、台北市重慶北路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 員警於被告縱火後，至現場封鎖調查，復於同日上午5時許發現被告與嫌疑人特徵相符之事實。 

二、論罪：

　㈠核被告就事實欄一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；

    就事實欄二所為，係犯刑法第175條第1項放火燒燬他人所有

    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罪嫌、刑法第354條毀損他人器物罪嫌

    ；就事實欄三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。

　㈡被告就事實欄二所為，係以一行為犯放火罪及毀損罪，為想

    像競合犯，請從一重論以毀損罪。

　㈢被告所犯事實欄一至三之3罪，其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請分

    論併罰。

　㈣被告所竊得之物均已合法發還告訴人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可

    佐，爰不聲請宣告沒收。

　㈤至告訴意旨認被告燒燬EWJ-8762號租賃輕型機車之行為，亦

    涉有刑法第354條毀損罪，惟上開機車於當時業已遭被告竊

    取，是告訴人之財產法益業已為先前之竊盜行為所破壞，後

    續縱有毀損車輛之行為，亦屬不罰之後行為，然此部分如成

    立犯罪，因與前開起訴之放火罪係法律上一罪關係，爰不另

    為不起訴處分，附此敘明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 　致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　　庚○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 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　鄭伊真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
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 1 年

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 3 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。

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拘役或 9 千元

以下罰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

毀棄、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，足以生損害於

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

下罰金。

附表

編號 車牌號碼 所有人 1 MMC-3387號 丁○○ 2 NFE-3299號 己○○ 3 EPU-3795號 辛○○ 
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併辦意旨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偵字第13881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戊○○　男　28歲（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0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另案在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執行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，應與貴院刑事庭審理案件（114年審易

字1071號、洪股）併案審理，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

如下：

一、犯罪事實：戊○○於民國114年4月10日凌晨0時許，在臺北市

    萬華區，竊取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之EWJ-8762號

    租賃輕型機車為代步工具使用，復於同日凌晨1時許，騎乘

    上開竊取得手之輕型機車，至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3巷

    內，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，以自備之打火機點燃

    煙蒂後，將煙蒂及車輛留置在該處而離去，致火勢延燒至包

    含EPU-3795號普通重型機車在內之數台機車，致由英屬開曼

    群島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（下稱睿能新動

    力公司）所有，置於EPU-3795號普通重型機車內之電池亦因

    此燒燬，而致生公共危險，並生損害於睿能新動力公司。

二、證據：

　㈠被告戊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
　㈡告訴代理人丙○○於警詢之指訴

　㈢告訴人所提供之電池更換紀錄、電池訂購單

　㈣114年度偵字第9588號起訴書之證據清單資料

三、所犯法條：刑法第175條第1項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物，致生

    公共危險罪嫌、刑法第354條毀損他人器物罪嫌。

四、併辦理由：

　　被告戊○○前因同一公共危險之犯行，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4年

    度偵字第9588號起訴，現由貴院以114年審易字1071號案件

    審理中，有該案起訴書、全國刑案資料查註表各1份在卷足憑

    ，本案應予併案審理。

　　此 　致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　　庚○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　鄭伊真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
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 1 年

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 3 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。

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拘役或 9 千元

以下罰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

毀棄、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，足以生損害於

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

下罰金。

附表：

編號 犯罪事實 宣告之罪刑 1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示 戊○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2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所示 戊○○犯放火燒燬他人所有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罪，處有期徒刑壹年。 3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三所示 戊○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

 


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審訴字第1242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洪庭毅




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4年度偵字第9588號）及移送併辦（114年度偵字第13881號）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並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戊○○犯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罪，各處如附表各編號「宣告之罪刑及沒收」欄所示之刑及沒收。如附表編號1、3「宣告之罪刑及沒收」欄所處之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，亦非屬臺灣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，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，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故本件之證據調查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，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、第161條之2、第161條之3、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，並增列被告戊○○於本院民國114年8月7日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（見本院審訴卷第74、79頁），核與起訴書所載之其他證據相符，足見被告之自白與事實一致，本件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洵堪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按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罪，其直接被害法益，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，雖同時侵害私人之財產法益，惟仍以保護社會公安法益為重，況放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，其毀損部分，不另論罪。又行為人以一個放火行為燒燬多人物品，仍祇成立一罪，不得以所焚所有人數，定其罪數，從而計算罪數，應以行為之個數為標準，是被告為雖同時燒燬多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，核其所為，仍屬單純一罪。
　㈡核被告戊○○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。
　㈢核被告戊○○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事實欄二所為，係犯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他人所有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罪。公訴及併辦意旨均認被告另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，尚有未合；又公訴意旨認上揭放火罪與毀損罪為想像競合犯，應從一重論以毀損罪，亦屬未洽，惟經檢察官當庭刪除更正之（見本院審訴卷第75頁），併予敘明。
　㈣核被告戊○○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三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。  
　㈤被告所犯上開3罪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分論併罰。
　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前竊盜、妨害性自主、詐欺、毀損、違反職役職責等案件，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案紀錄，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素行非佳，被告正值青年，不思以正當手段獲取財物，竟圖不勞而獲竊取他人之物，顯然欠缺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，考量其所竊取之財物業經查獲而發還告訴人乙○○、甲○○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紙在卷可考（見偵卷第55至57頁），尚未使其等受到重大損害；又被告未顧及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，率爾以自備打火機點燃香菸之方式放火，分別燒毀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，所生損害非輕，應予非難；惟念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又被告雖與告訴人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、英屬開曼群島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己○○及辛○○等人達成調解，分別同意賠償新臺幣（下同）8,000元、3萬元、8萬元、6萬5,000元，並約定於114年8月31日給付完畢，然迄未給付等情，亦有本院調解筆1份及公務電話紀錄4紙附卷為憑（見本院審易卷第85至86、97、99、101、103頁），尚難認其犯後有所悔意，兼衡其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所竊得財物之價值，放火燒燬之財物價值及對社會公安造成之影響，且迄未履行賠償，暨被告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、未婚、職業為工程，月入約新臺幣8至9萬元之家庭經濟狀況（見本院審訴卷第80頁），分別量處如本院附表各編號「宣告之罪刑」欄所示之刑，並就得易科罰金之刑，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另審酌所犯2次竊盜罪、1次收火罪之犯罪時間、地點密接，犯罪態樣部分相同，其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，爰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項所示，並就所處得易科罰金之刑，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
四、沒收部分：
　　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被告所竊取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、三所示之財物，核均屬其犯罪所得，惟業經查獲而發還告訴人乙○○、甲○○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紙在卷可考（見偵卷第55至57頁），已如前述，爰依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，不予宣告沒收。
據上論斷，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，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刑法第320條第1項、第175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、第51條第5款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庚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劉畊甫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　法　官　吳天明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繕本）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憶姵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附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件：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偵字第9588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戊○○　男　28歲（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列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戊○○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4年4月10日凌晨0時許，在臺北市萬華區，竊取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之EWJ-8762號租賃輕型機車，得手後即做為代步工具使用。
二、戊○○於114年4月1日凌晨1時許，騎乘上開竊取得手之輕型機車，至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3巷內，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，以自備之打火機點燃煙蒂後，將煙蒂及車輛留置在該處而離去，致火勢延燒而將如附表所示之普通重型機車燒燬，而致生公共危險，並生損害於機車所有人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。
三、戊○○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114年4月11日凌晨4時47分許，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前，竊取乙○○置於機車腳踏板上之黑色包包1個（內容物詳如扣押物品目錄表），得手後隨即離去。
四、嗣經警調閱監視器追查，於114年4月11日上午5時，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前，發現戊○○持有竊得之黑色包包，且身形與縱火之人相似，經盤查後逮捕戊○○，並扣得失竊之黑色包包及其餘失竊物品，始悉上情。
五、案經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、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、乙○○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證據關連性



		1

		被告戊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
		1.被告戊○○有竊取機車及黑色包包之犯行。
2.被告辯稱：我不是故意燒燬機車，我沒有想到會發生火災云云。



		2

		告訴代理人甲○○、告訴人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、乙○○於警詢中之指訴

		1.被告竊取告訴人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、告訴人乙○○所有之物之事實。
2.告訴人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所有如附表所示之機車遭燒燬之事實。



		3

		現場監視器檔案2份暨翻拍照片

		1.被告離去時，監視器上已可見明顯之火焰，顯見被告知悉已點燃火勢之事實。
2.被告竊取告訴人乙○○所有之黑色包包之事實。



		4

		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搜索、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、扣押物品照片

		警方於逮捕被告時扣得如扣押物品目錄表所記載之物之事實。



		5

		車輛詳細資料報表4份、車損照片

		如附表所示之機車及EWJ-8762號租賃輕型機車，分別為告訴人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、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所有，且均遭燒燬之事實。



		6

		員警職務報告、被告照片、台北市重慶北路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

		員警於被告縱火後，至現場封鎖調查，復於同日上午5時許發現被告與嫌疑人特徵相符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論罪：
　㈠核被告就事實欄一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；就事實欄二所為，係犯刑法第175條第1項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罪嫌、刑法第354條毀損他人器物罪嫌；就事實欄三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。
　㈡被告就事實欄二所為，係以一行為犯放火罪及毀損罪，為想像競合犯，請從一重論以毀損罪。
　㈢被告所犯事實欄一至三之3罪，其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請分論併罰。
　㈣被告所竊得之物均已合法發還告訴人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可佐，爰不聲請宣告沒收。
　㈤至告訴意旨認被告燒燬EWJ-8762號租賃輕型機車之行為，亦涉有刑法第354條毀損罪，惟上開機車於當時業已遭被告竊取，是告訴人之財產法益業已為先前之竊盜行為所破壞，後續縱有毀損車輛之行為，亦屬不罰之後行為，然此部分如成立犯罪，因與前開起訴之放火罪係法律上一罪關係，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，附此敘明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 　致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　　庚○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 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　鄭伊真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罪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 1 年
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 3 年
以下有期徒刑。
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拘役或 9 千元
以下罰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
毀棄、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，足以生損害於
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
下罰金。
附表
		編號

		車牌號碼

		所有人



		1

		MMC-3387號

		丁○○



		2

		NFE-3299號

		己○○



		3

		EPU-3795號

		辛○○






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併辦意旨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偵字第13881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戊○○　男　28歲（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另案在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執行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，應與貴院刑事庭審理案件（114年審易字1071號、洪股）併案審理，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：
一、犯罪事實：戊○○於民國114年4月10日凌晨0時許，在臺北市萬華區，竊取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之EWJ-8762號租賃輕型機車為代步工具使用，復於同日凌晨1時許，騎乘上開竊取得手之輕型機車，至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3巷內，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，以自備之打火機點燃煙蒂後，將煙蒂及車輛留置在該處而離去，致火勢延燒至包含EPU-3795號普通重型機車在內之數台機車，致由英屬開曼群島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（下稱睿能新動力公司）所有，置於EPU-3795號普通重型機車內之電池亦因此燒燬，而致生公共危險，並生損害於睿能新動力公司。
二、證據：
　㈠被告戊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　㈡告訴代理人丙○○於警詢之指訴
　㈢告訴人所提供之電池更換紀錄、電池訂購單
　㈣114年度偵字第9588號起訴書之證據清單資料
三、所犯法條：刑法第175條第1項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罪嫌、刑法第354條毀損他人器物罪嫌。
四、併辦理由：
　　被告戊○○前因同一公共危險之犯行，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9588號起訴，現由貴院以114年審易字1071號案件審理中，有該案起訴書、全國刑案資料查註表各1份在卷足憑，本案應予併案審理。
　　此 　致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　　庚○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　鄭伊真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 1 年
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 3 年
以下有期徒刑。
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拘役或 9 千元
以下罰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
毀棄、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，足以生損害於
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
下罰金。
附表：
		編號

		犯罪事實

		宣告之罪刑



		1

		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示

		戊○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		2

		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所示

		戊○○犯放火燒燬他人所有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罪，處有期徒刑壹年。



		3

		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三所示

		戊○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



 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審訴字第1242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洪庭毅





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4年度偵字第9588號）及移送併辦（114年度偵字第13881號）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並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戊○○犯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罪，各處如附表各編號「宣告之罪刑及沒收」欄所示之刑及沒收。如附表編號1、3「宣告之罪刑及沒收」欄所處之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，亦非屬臺灣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，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，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故本件之證據調查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，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、第161條之2、第161條之3、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，並增列被告戊○○於本院民國114年8月7日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（見本院審訴卷第74、79頁），核與起訴書所載之其他證據相符，足見被告之自白與事實一致，本件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洵堪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按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罪，其直接被害法益，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，雖同時侵害私人之財產法益，惟仍以保護社會公安法益為重，況放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，其毀損部分，不另論罪。又行為人以一個放火行為燒燬多人物品，仍祇成立一罪，不得以所焚所有人數，定其罪數，從而計算罪數，應以行為之個數為標準，是被告為雖同時燒燬多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，核其所為，仍屬單純一罪。

　㈡核被告戊○○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。

　㈢核被告戊○○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事實欄二所為，係犯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他人所有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罪。公訴及併辦意旨均認被告另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，尚有未合；又公訴意旨認上揭放火罪與毀損罪為想像競合犯，應從一重論以毀損罪，亦屬未洽，惟經檢察官當庭刪除更正之（見本院審訴卷第75頁），併予敘明。

　㈣核被告戊○○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三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。  

　㈤被告所犯上開3罪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分論併罰。

　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前竊盜、妨害性自主、詐欺、毀損、違反職役職責等案件，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案紀錄，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素行非佳，被告正值青年，不思以正當手段獲取財物，竟圖不勞而獲竊取他人之物，顯然欠缺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，考量其所竊取之財物業經查獲而發還告訴人乙○○、甲○○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紙在卷可考（見偵卷第55至57頁），尚未使其等受到重大損害；又被告未顧及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，率爾以自備打火機點燃香菸之方式放火，分別燒毀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，所生損害非輕，應予非難；惟念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又被告雖與告訴人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、英屬開曼群島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己○○及辛○○等人達成調解，分別同意賠償新臺幣（下同）8,000元、3萬元、8萬元、6萬5,000元，並約定於114年8月31日給付完畢，然迄未給付等情，亦有本院調解筆1份及公務電話紀錄4紙附卷為憑（見本院審易卷第85至86、97、99、101、103頁），尚難認其犯後有所悔意，兼衡其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所竊得財物之價值，放火燒燬之財物價值及對社會公安造成之影響，且迄未履行賠償，暨被告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、未婚、職業為工程，月入約新臺幣8至9萬元之家庭經濟狀況（見本院審訴卷第80頁），分別量處如本院附表各編號「宣告之罪刑」欄所示之刑，並就得易科罰金之刑，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另審酌所犯2次竊盜罪、1次收火罪之犯罪時間、地點密接，犯罪態樣部分相同，其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，爰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項所示，並就所處得易科罰金之刑，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

四、沒收部分：

　　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被告所竊取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、三所示之財物，核均屬其犯罪所得，惟業經查獲而發還告訴人乙○○、甲○○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紙在卷可考（見偵卷第55至57頁），已如前述，爰依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，不予宣告沒收。

據上論斷，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，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刑法第320條第1項、第175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、第51條第5款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庚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劉畊甫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　法　官　吳天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
繕本）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憶姵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附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
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件：
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偵字第9588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戊○○　男　28歲（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0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列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戊○○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4年4月10日凌晨0時許，在臺北市萬華區，竊取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之EWJ-8762號租賃輕型機車，得手後即做為代步工具使用。

二、戊○○於114年4月1日凌晨1時許，騎乘上開竊取得手之輕型機車，至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3巷內，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，以自備之打火機點燃煙蒂後，將煙蒂及車輛留置在該處而離去，致火勢延燒而將如附表所示之普通重型機車燒燬，而致生公共危險，並生損害於機車所有人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。

三、戊○○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114年4月11日凌晨4時47分許，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前，竊取乙○○置於機車腳踏板上之黑色包包1個（內容物詳如扣押物品目錄表），得手後隨即離去。

四、嗣經警調閱監視器追查，於114年4月11日上午5時，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前，發現戊○○持有竊得之黑色包包，且身形與縱火之人相似，經盤查後逮捕戊○○，並扣得失竊之黑色包包及其餘失竊物品，始悉上情。

五、案經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、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、乙○○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證據關連性 1 被告戊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.被告戊○○有竊取機車及黑色包包之犯行。 2.被告辯稱：我不是故意燒燬機車，我沒有想到會發生火災云云。 2 告訴代理人甲○○、告訴人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、乙○○於警詢中之指訴 1.被告竊取告訴人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、告訴人乙○○所有之物之事實。 2.告訴人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所有如附表所示之機車遭燒燬之事實。 3 現場監視器檔案2份暨翻拍照片 1.被告離去時，監視器上已可見明顯之火焰，顯見被告知悉已點燃火勢之事實。 2.被告竊取告訴人乙○○所有之黑色包包之事實。 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搜索、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、扣押物品照片 警方於逮捕被告時扣得如扣押物品目錄表所記載之物之事實。 5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4份、車損照片 如附表所示之機車及EWJ-8762號租賃輕型機車，分別為告訴人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、丁○○、己○○、辛○○所有，且均遭燒燬之事實。 6 員警職務報告、被告照片、台北市重慶北路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 員警於被告縱火後，至現場封鎖調查，復於同日上午5時許發現被告與嫌疑人特徵相符之事實。 

二、論罪：

　㈠核被告就事實欄一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；就事實欄二所為，係犯刑法第175條第1項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罪嫌、刑法第354條毀損他人器物罪嫌；就事實欄三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。

　㈡被告就事實欄二所為，係以一行為犯放火罪及毀損罪，為想像競合犯，請從一重論以毀損罪。

　㈢被告所犯事實欄一至三之3罪，其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請分論併罰。

　㈣被告所竊得之物均已合法發還告訴人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可佐，爰不聲請宣告沒收。

　㈤至告訴意旨認被告燒燬EWJ-8762號租賃輕型機車之行為，亦涉有刑法第354條毀損罪，惟上開機車於當時業已遭被告竊取，是告訴人之財產法益業已為先前之竊盜行為所破壞，後續縱有毀損車輛之行為，亦屬不罰之後行為，然此部分如成立犯罪，因與前開起訴之放火罪係法律上一罪關係，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，附此敘明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 　致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　　庚○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 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　鄭伊真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
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 1 年

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 3 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。

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拘役或 9 千元

以下罰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

毀棄、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，足以生損害於

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

下罰金。

附表

編號 車牌號碼 所有人 1 MMC-3387號 丁○○ 2 NFE-3299號 己○○ 3 EPU-3795號 辛○○ 
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併辦意旨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偵字第13881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戊○○　男　28歲（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0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另案在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執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，應與貴院刑事庭審理案件（114年審易字1071號、洪股）併案審理，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：

一、犯罪事實：戊○○於民國114年4月10日凌晨0時許，在臺北市萬華區，竊取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之EWJ-8762號租賃輕型機車為代步工具使用，復於同日凌晨1時許，騎乘上開竊取得手之輕型機車，至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3巷內，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，以自備之打火機點燃煙蒂後，將煙蒂及車輛留置在該處而離去，致火勢延燒至包含EPU-3795號普通重型機車在內之數台機車，致由英屬開曼群島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（下稱睿能新動力公司）所有，置於EPU-3795號普通重型機車內之電池亦因此燒燬，而致生公共危險，並生損害於睿能新動力公司。

二、證據：

　㈠被告戊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
　㈡告訴代理人丙○○於警詢之指訴

　㈢告訴人所提供之電池更換紀錄、電池訂購單

　㈣114年度偵字第9588號起訴書之證據清單資料

三、所犯法條：刑法第175條第1項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罪嫌、刑法第354條毀損他人器物罪嫌。

四、併辦理由：

　　被告戊○○前因同一公共危險之犯行，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9588號起訴，現由貴院以114年審易字1071號案件審理中，有該案起訴書、全國刑案資料查註表各1份在卷足憑，本案應予併案審理。

　　此 　致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　　庚○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　鄭伊真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
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 1 年

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 3 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。

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拘役或 9 千元

以下罰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

毀棄、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，足以生損害於

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

下罰金。

附表：

編號 犯罪事實 宣告之罪刑 1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示 戊○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2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所示 戊○○犯放火燒燬他人所有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物，致生公共危險罪，處有期徒刑壹年。 3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三所示 戊○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

 



